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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昊华科

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4年 5月 10日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等材料已于 2024 年 5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并

短信通知的方式发送给公司监事，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

知期限。会议应出席监事 5名，实际出席监事 5名，共收回有效表决

票 2份。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如下议案： 

关于审议不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议案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中化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交易对方”）所持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标的公司”或“中化蓝天”）合计 100%

股权，同时拟向包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中化资本创新

投资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方案已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经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公司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价

格（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价格”）以公司聘请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出具的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 82.60 亿元为基础，扣减其评估基准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后现金分红金额，确定为 72.44 亿元。 

一、本次交易价格不进行调整的原因 

（一）本次交易加期评估结果相比原评估值变化情况 

本次评估结论及交易定价以评估机构首次基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基准日出具的中化蓝天 100%股权评估报告为依据确定，评估值为

82.60 亿元。鉴于上述评估结果的有效期截止日为 2023 年 12 月 30

日，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评估机构以 2023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了加期评估，评估值为 75.72 亿元，在剔

除两次评估基准日间的 10.16 亿元分红影响后，加期评估值较前次评

估结果（82.60-10.16=72.44 亿元）增值 3.28 亿元，交易标的价值未发

生不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变化。 

（二）2023 年中化蓝天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2023 年中化蓝天归属于母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合计金额为-

5,880.64 万元，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形成原因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48.2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

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638.7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主要为

政府人才技术补贴、项目专项发展

奖励资金等，较大额的补助包括绍

兴市上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奖励、

工业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奖励资金、

滨江区市场监管局专利资助款、郴

州市六氟磷酸锂项目补贴等。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520.4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投资收益，

主要系持有的福建省建阳金石氟

业有限公司股权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 -  



 

项目 2023 年度 形成原因 

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82.02 

主要系瑕疵股权剥离前，中化蓝天

对内部公司宜章弘源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的委托贷款，该笔贷款已全

部清偿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319.31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5,070.10  

减：所得税影响金额 10,212.93 

由于资产权属瑕疵原因，公司于

2023 年完成宜章弘源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和湖南中蓝资源利用有限

公司的股权转让，股权转让涉及所

得税费用 9,907.47万元，考虑重组

模拟假设因素公司将上述所得税

费用认定为非经常性损益。 

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非经常性损益 -5,142.83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

性损益 
-5,880.6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737.81  

基于上表，评估基准日后，中化蓝天存在未纳入评估预测范围内

的期后收益及支出，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补助、股权剥离所产生的所得

税费用等，合计未超过加期评估的 3.28 亿元增值额，因此未导致标

的资产减值。 

鉴于本次加期评估值较前次评估结果增值 3.28 亿元，且本次重

组交易已约定，标的公司实现盈利的相应部分由上市公司享有，如发

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交易对方承担。中化蓝天

2023 年非经常性损益属于过渡期损益，已纳入本次交易的交易总价

范围内，将按照本次交易过渡期间损益安排在标的资产交割后进行统

一考量，对估值未造成实质影响。因此，为充分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价格不进行调整。 

二、本次交易价格不进行调整的影响及对于股东的保护 



 

鉴于本次交易价格不进行调整，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数量、发行后

股东持股比例等较原交易方案均不发生变化，相关事宜对本次交易不

构成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有利于提高股东长期回

报。此外，交易对方也对标的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及取得公司股份的锁

定期等作出了明确的承诺。 

因此，本次交易价格不进行调整有利于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有利于减少本次交易的不确定性，推动本次交易的顺利完成，具备合

理性。 

庞小琳先生、方芳女士和孟宁先生为关联监事，回避了本关联交

易议案的表决。因非关联监事不足半数，监事会无法对本议案形成决

议，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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